
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補充規定 

中華民國 104年 1月 20日校務會議通過 

中華民國 105年 6月 30日校務會議修訂 

中華民國 108年 8月 29日校務會議修訂 

中華民國 110年 7月 2日校務會議修訂 

中華民國 112年 9月 8日校務會議修訂 

一、依據：本補充規定依教育部中華民國 110年 11月 1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00130855A號令「高級

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」(以下簡稱評量辦法)訂定之。 

二、目的：了解學生學習情形、激發多元潛能、促進適性發展，並作為教師教學及輔導之依據。 

三、依評量辦法第 4條訂定學校日常及定期評量之成績比率: 

(一)語文、數學、社會、自然領域相關必選修成績比例如下: 

1.辦理三次定期考試之科目：日常評量成績佔 30％，前二次定期評量成績各佔 20％，第三次

定期評量成績佔 30％。 

2.辦理兩次定期考試之科目：日常評量成績佔 40％，二次定期評量成績各佔 30％。 

(二)藝能科目、國防通識、生命教育、生涯規劃、多元選修、各科專題等，得免辦理定期考查，

由任課老師兼顧認知、技能及情意等學習結果，採擇多元評量 100%計算之。 

(三)身心障礙學生之成績考查方式，依特殊教育法及相關規定辦理。 

(四)授課教師應告知學生日常及定期學業成績評量之方式及占分比率。 

四、成績評量繳交/上傳/修正/保存時間 

1.任課教師必須於期末考前上網登錄平時成績，輸入後須將成績冊紙本送交教務處存查。 

2.任課教師必須於定期考試、補考、重(補)修結束後三日內，將批閱的成績繳回教務處登錄。 

3.學生成績通知單公告後如成績誤植需更正者，須由任課教師一週內向教務處依程序提出申請。 

4.成績紙本表冊須保存至學生畢業後三年。 

五、評量辦法第 6條學生於定期學業成績評量時，因故不能參加全部科目或部分科目之評量，經學校

核准給假者，由學校擇期辦理。成績處理方式如下: 

(一)請公假、喪假、法定傳染病、重大傷病之假別者，成績以實得成績計算。 

(二)請病假者，成績以實得成績 90％計算。 

(三)經核准請事假者，超過 60分者最高以 60分計算，未超過 60分者以實得成績 80%計算。 

(四)未於考試完三日內完成請假手續者，成績以 0分計算，不得參加補考。 

(五)因不可抗力之因素無法歸責於學生，導致無法參加定期評量補考者，調整成績比例： 

1.辦理三次定期考試之科目：缺考成績由另外兩次定期考試成績平均。 

2.辦理兩次定期考試之科目：缺考成績由另外一次定期考試成績和平時成績平均。 

六、凡膺選國家級選手，全學期逾教學總日數 1/3須在外培訓者，其學期成績計算方式如下: 

1.該科目上學期已開設者:上學期該生該科目成績名次對應本學期班上之相同名次的成績。 

2.該科目上學期未開設者:上學期該生學期總成績名次對應本學期班上該科之相同名次的成績。 

七、轉學生、復學生之學分抵免原則及成績採計方式： 

(一)應以學校備查課程計畫開設之科目及學分數為限。 

(二)科目名稱相同者得抵免之。 

(三)科目名稱不同，但性質相近的科目，包括符合課程綱要、科目領域相同、教學大網相、或課

程屬性相者，其抵免由相關領域教學研究會審查認定之。 

(四)原修習之科目學分數大於或等於本校課程計畫科目之學分數者，以本校課程計畫科目學分數

及原修習科目之成績登錄之。 



(五)原修習科目之學分數小於本校課程計畫科目之學分數者，以本校課程計畫科目之學分數，及

原修習科目成績登錄之。 

(六)對開科目之抵免 

1.本校課程計畫為學期對開科目，原修習科目為各學期開設，則依原修習科目各學期成績之學分

數加權平均計算後登錄之。 

2.本校課程計畫為各學期開設科目，原修習科目為學期對開，則以原修習科目之成績，分別於各

學期登錄之。 

八、依據本校訂定之「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重(補)修及自學輔導實施要點」辦理學生重(補)修。 

九、依據本校訂定之「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高中部補救教學實施辦法」辦理學生補救教學。 

十、依據本校訂定之「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學生學習預警實施辦法」，給予學生學習補救措施。 

十一、依據評量辦法第十六條申請列抵免修，應於每學期開學十四日前，經家長同意後向註冊組提

出。逾期提出或未經家長同意者不予受理。前項申請由教務處審查通過後辦理。 

十二、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